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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任丈夫先后离世
吴老太生于

1916

年
7

月
10

日。

22

岁时，她与邻村
的陈某自由恋爱结婚。

3

年间孕育
2

个孩子。 这段爱情
在吴老太心里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以至于如今回忆
起种种细节， 即使过了大半个世纪， 吴老太仍记忆犹
新。“ 那时没什么吃的。他第一次来我家，特地买了盒月
饼。 在当时这是稀奇货，全家人都舍不得吃，放到发了
霉，也舍不得扔，洗了洗放在铁锅里一烤再吃。 ”

一张发黄得厉害的老照片， 是陈某生前与吴老太
唯一的合影。“ 虽然并不富裕，但他还是想办法带着我
到处游玩。有次我们去县城，在照相馆里照了这张像。 ”

吴老太颤抖着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着照片背后那一行隽
秀的钢笔字，口中念念有词：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
为连理枝。“ 这是我们最早的约定。 ”

两口子就这样相濡以沫地生活着。 直到一场大病击
倒了这个家。 陈某去世的那年，吴老太

32

岁。 当时的农
村，一个女人带着

2

个孩子生活，困难可想而知。 经人介
绍，吴老太认识了第二任丈夫徐某。

1951

年，两人结婚。

几年后，生育了
3

个孩子。 徐某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有
时候喝了点酒会动手打孩子；两人因为家庭琐事也经常
吵架。本以为只要平安，日子就能这样走到尽头。但事与
愿违，

1991

年徐某因病去世。 吴老太又过起了一个人的
日子。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成了家，有了各自的生活与事
业，吴老太对陈某的思念也一日一日深沉起来。

想和前夫合葬
转眼吴老太又生活了

20

年。思念从解放前历经战
火到新中国，再跨越

2000

年，心中的那个愿望越发强
烈起来。“ 我想和老陈葬在一起。 ”吴老太又一次鼓足勇
气把这个愿望告诉孩子们。 但这段跨世纪的思念并不
被孩子们理解。

吴老太有
5

个孩子，大儿子、大女儿是与前任丈夫
所生，另外

3

个儿子是与后任丈夫所生。大儿子看到母
亲对生父的思念自是格外支持。 但另

3

个儿子却始终
无法理解。“ 都嫁给我爸了，怎么能不葬在一起呢？传出
去村里的人会怎么说？还以为我爸怎么了，让她做鬼都
不愿和我爸在一起。 ”最后，他们说，“ 要和他葬一起也
行，先和我们仨断绝关系！ ”

这句话让吴老太不禁打了个寒颤。 没想到自己的
百年愿望竟然引起了孩子们那么强烈的反对。

“ 带着孩子再嫁是迫于生计。 对于徐某我心怀感
激，对老陈我心存愧疚。无数次，我梦到老陈来问我，忘
记当时的约定了吗？我没忘，那段解放前的爱情我一辈
子也忘不了。 ”有人建议吴老太立遗嘱，都说死者为大，

儿女们现在闹得厉害， 等老太百年后未必还这么折
腾。 也有人不同意，村里以前就发生过同母异父的
孩子抢母亲骨灰盒的事。

和老陈合葬是愿望， 但吴老太更不愿看到的是
5

个孩子不和睦。 一次，村里正在举行广场法律咨询。

吴老太试着向公证处的工作人员问了自己的情况。

一份温情脉脉的公证书
吴老太的问题让公证处的公证员犯了难。 夫妻生

则同床，死则合葬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但对这一习
俗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 我国《 继承法》第

16

条规定：

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 并可以
指定遗嘱执行人。可吴老太的愿望不涉及财产。而在我
国《 殡葬管理条例》及有关规范殡葬行为的法规中也没
有涉及合葬的条文。

作为准司法活动的公证能否介入由社会伦理道德
和规范调整的合葬习俗，公证员有些犹豫。 因为公证只
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予以证明。

更何况吴老太“ 和前任丈夫合葬”的意愿并不被民间传
统习俗认可。

思前想后， 公证员还是决定给吴老太办理遗嘱公
证。 公证员认为，虽然合葬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该
行为所追求的效果是不违法或损害公共利益。

至于“ 和前任丈夫合葬”的社会伦理的问题，公证
员认为，我国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的原则，夫妻人身关
系在乙方死后就应终止。 因此，徐某死后，吴老太选择
与先夫合葬是个人的意愿，应受法律保护。

为了体现人文关怀， 公证员为吴老太出具了一份
温情脉脉的遗嘱公证书， 希望能弥补对

3

个小儿子精
神上的伤害。

“徐甲、徐乙、徐丙：陈甲、陈乙作为长子、长女，为
你们成长也作出不少奉献。我一生嫁了二夫，是我一生
的辛酸；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们都是娘的‘儿囡’，现在
你们兄弟姐妹都已成家立业，团结和睦，是我一生不幸
中的大幸，我决定死后与陈甲的父亲陈某合葬，我虽有
愧疚，但也是我最后的自愿选择，望你们予以尊重。”

晚年公证夕阳红
一份温情脉脉的公证书背后是一份跨世纪的爱

恋，更是古稀老人晚年的幸福愿景。 近年来，

60

岁以上
老人办理“ 晚年公证”的案件数逐年上升，遗嘱公证占
了绝大多数。“ 我们处的公证员一天能办理

7

个遗嘱公
证。这些公证事项大多涉及老人财产问题。这说明财产
已成为影响老人晚年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之一。 ”杭州
市西湖公证处主任俞剑英告诉记者。

而合葬遗嘱公证虽不常见， 但也是近两年来出现
的新现象。“ 这说明老人逐渐开始把生活的重心从儿女
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 更多的老人开始关注自己晚年
精神世界与幸福指数。 而且老人的法律意识提高，也懂

得怎样用法律来维护
自 己 的 晚 年 幸
福。 ” 俞剑英

说。

■本报记者闫伟红

以国务院正式批复 《 浙江海
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为契机，

“ 十二五”期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
里， 海洋经济将是我省经济发展
的方向， 律师在服务海洋经济方
面将大有可为。

7

月
5

日，以律师
服务海洋经济为主题， 杭州市律
师协会召开了律师实务理论研讨
会。

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王
欣自

2005

年起，就开始服务于我
省沿海数个风电场建设、 投融资
项目，后又为海运物流、船舶制造
等行业提供并购项目法律服务。

作为一个服务海洋经济发展行业
内的先行者， 王律师总结自己的
实战经验后， 提出了律师从事海
洋经济法律服务需要的三项基本
素养： 第一， 扎实的法律专业功
底；第二，不断学习、持续拓展非
专业知识；第三，在执业实践中逐
渐积累应变的实战经验。

对此， 杭州市律师协会民事
业务委员会主任楼韬和王欣展开
了进一步的探讨。“ 您认为，服务
海洋经济的律师与传统律师相
比，需要具备什么特别的素质？ ”

楼律师问道。

“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二点，

即不断学习。 ” 王欣深有感触地
说，在

2005

年开始接触风电项目
时，风电不光在律师行业是新的，

在海洋行业、能源行业也是新的。

为了把项目做好，“ 我法律书店去
一趟，电力书店起码要去

5

趟，不
断为自己充电”。

在发展海洋经济过程中 ，港
口码头是海洋经济区的核心，而
港口开发需要大量资金， 可资金
又从何而来？ 国浩律师集团 （ 杭
州）事务所律师谢明辉在《 港口资
产证券化融资法律问题研究》一
文里提到， 采用资产证券化融资
模式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因
为其提供了一种以资产信用实现
融资的新方式， 有助于金融创新
和港口建设。 文章还以舟山港建
设为例，并基于律师实务的视角，

对港口资产证券化融资方案提出
建议。

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沈田丰
说，海洋生物、海洋航运、港航物
流、 高科技等是律师服务海洋经
济过程中出现的新的挑战， 律师
要积极介入我省海洋经济发展的
潮流中去，不断加强学习。 机会是
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文化、公安齐动手
违法网吧被查处

■实习生周堃

本报讯本报昨天刊发的《 想上网没有
身份证，网管拿出一个盒子》报道引起了社
会广泛关注。 昨晨，杭州滨江区公安分局浦
沿派出所对稿件中提及的俊安网吧进行了
突击检查，发现网吧存在接纳未成年人上网
的情况， 并当场收缴来历不明的身份证

27

张。

另据悉，俊安网吧的老板已于昨日到杭
州市文化市场执法大队接受调查。 执法大队
表示，将依据《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
理条例》在

15

日内作出处理。

报道追踪

楼韬律师：

服务海洋经济
律师要练好内功

耄耋老妇的最后心愿：

我想与前夫合葬
合葬遗嘱公证日趋增多
一份温情脉脉的公证书终于破茧而出
法律缺位让老人们有点烦恼

■本报记者王春芳

再过
4

天就是吴老太
95

岁的寿辰。 看到膝下儿女孝顺，子孙出息，吴老太着实感到欣慰，但心里
头的一块大石头始终让她高兴不起来。

“ 百年后，我想和前夫葬在一起。 ”当吴老太第一次说出这个想法时，遭到了子女们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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